
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文件

校人[2011]21号


关于开展2010-2011学年度教职工考核的通知
全校各单位：

为做好2010-2011学年度教职工考核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考核时间及部署
本学年度考核工作时间为2011年6月20 日至7月5 日进行，各单位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安排具体考核时间。考核工作要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认真组织、合理安排、规范操作、有序进行。

各单位成立考核小组，成员由本单位领导及教职工代表组成，负责本单位教职工的考核工作。

二、考核范围、办法及要求
1. 考核范围

全校在册在岗的教职工（含本学年度聘期即将届满人员，不含董事会成员、校级领导、校教学顾问委员会成员、试用期未满人员、考核前休假超过三个月人员和待岗人员）。学年度中途转岗人员原则上在现单位考核，如转岗时间不足一个月的则在转岗前所在单位考核。对专任教师中的退休教师考核从简，所在单位对其进行工作量考核，只需进行个人总结无需填表。

2. 考核办法

教研室正、副主任和专任教师按照《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专任教师考核办法》（校人[2007]16号）进行；辅导员按照《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辅导员工作考核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校学[2006]64号）进行；实验室工作人员按照《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实验室工作人员年度考核办法》（校人[2006]6号）进行；其他人员分别按照不同考核表的具体要求在各自单位进行考核。
 3．考核程序及要求

（1）各级各类人员均按照各自岗位职责及任职条件要求，认真填写考核表并自我评分，在本单位考核会议上进行述职。

（2）各单位对照学年初的工作计划，采取部门考核与民主测评相结合的办法，在本单位内组织考核，重点检查工作完成的质量、数量和尚未完成的原因（对专任教师完成学校规定基本工作量90%的，视同完成基本工作量），以及完成计划外工作情况并给出考核结果。

（3）考核等次为“优”者如经学校审核不符合条件，除取消该人员考核等次为“优”的考核结果外，同时其单位的该指标予以作废；若超标申报，一律不予受理，由本单位重新评审。

（4）考核结果经校长办公会审核，考核为“优”人员名单公示三个工作日，教职工如对考核结果持有异议，可向人事处反映，由学校复查后作出决定。

（5）年度考核结果及材料均需送人事处归档。
三、考核评定标准及结果
1．考核结果：
（1）考核结果分为优、合格、不合格三个等级。各单位评“优”人数应控制在本单位总人数〔不含处级及院、系（部、基地）正副主任〕的10％以内。
（2）在年度考核中评为“优”的教职工，可入围评选2011年“优秀教师”、“优秀教育工作者”。
2．本学年度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不得评“优”。
（1）年累计事假天数在10天及以上者；

（2）工作失误，给学校造成经济损失或人身伤害者；

（3）吵架滋事、影响工作秩序者；

（4）受到学校通报批评及以上行政处分者；

（5）发生过教学事故者；

（6）在学校教学检查中多次存在较多问题者。

3．一个学年度内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在学年度考核中直接定为“不合格”。

（1）信奉研习法轮功或受公安机关治安拘留处罚者；

（2）不符合各自岗位的聘用任职条件者；

（3）违规违纪，或严重失职、营私舞弊，给学校造成重大损害者；

（4）受学校行政记大过及以上处分者；

（5）累计受到学校通报批评三次、或发生严重教学事故二次、或发生重大教学事故一次者；

（6）玩忽职守，发生严重的直接责任事故，造成重大损失或影响恶劣者；

（7）未经学校批准，擅离工作岗位连续超过二天或累计超过五天者；

（8）在学校教学“四项”检查中多次存在较多重要问题，且改进较差者。

四、考核后续工作
    各单位要将本单位教职工的学年度考核表、评分统计表、优秀人员名单（单位盖章）等考核结果汇总于7月 6 日前交人事处（电子表格用OA办公系统发送）

五、独立核算单位人员的考核工作由各单位根据各自情况，报分管校领导批准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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